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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单位 飞行标准司 签发盖章 韩光祖

关于下发运行安全通告《运行控制中的
突出风险》的通知

民航各地区管理局、各运输航空公司：

为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础，深入排查安全风险隐患，提升

行业安全发展水平，我司对安全大检查和隐患排查中发现的运行

控制方面的突出问题进行详细调查和研究，发现部分航空承运人

飞行监控系统的告警功能不完善、对单独设立的监控岗位职责和

资质要求不清晰，不正常情况的响应启动不及时、混淆应急和会

商机制、会商决策效率偏低、应急预案缺失等。为了防范以上安

全风险，我司制定了运行安全通告《运行控制中的突出风险》。

请各运输航空公司参照本通告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深

入开展安全风险和隐患排查，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确保飞行运

行安全。

等级 加急·明电 局发明电〔2022〕186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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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通知。

附件：《运行控制中的突出风险》（OSB-2022-04）

民航局飞行标准司

2022 年 8 月 10 日

抄送：胡振江副局长，总飞行师、安全总监，航安办。

民航各监管局。

承办单位：航务管理处 电话：010-6409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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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安全通告
Operation Safety Bulletin

编号：0SB-2022-04

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标准司发布 2022 年 8 月 8 日

运行安全通告（OSB）由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向行业发布，其中包含重要的运行安全信息，

以及相关的推荐措施。运行安全通告有助于航空运营人在开展新型或特殊种类运行、以及

应对突发或紧急事件时，以最高的安全水平依法依规运行，并符合公共利益。运行安全通

告中提出的推荐措施可以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发布之前对航空运营人的运行和局方监管提

供指导，但不是唯一方法，其他替代方法也可能达到同样的效能。

主题： 运行控制中的突出风险

10背景和目的

近期的安全大检查和隐患排查中发现的问题分析表明，部分航空

承运人在运行控制方面存在运行监控系统运转不畅、监控工作职责边

界不清、运行控制体系对不正常情况的响应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可能

导致航空承运人无法准确掌握航班运行情况或不能及时有效地处置

不正常情况的风险。为提示航空承运人有效防范以上运行风险，特编

写本通告。

20适用范围

本通告适用于所有CCAR121部运行的航空承运人。

30运行控制中的突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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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长和飞行签派员对飞行的计划、延迟和签派或放行是否遵守涉

及民航管理的规章和合格证持有人的运行规范共同负责，在不同的运

行阶段中机长和飞行签派员的工作内容和责任有一定区别：在开始飞

行前，机长和飞行签派员共同决策；在飞行期间机长对于飞机的运行

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和管理权，飞行签派员通常辅助机长做出决策。

无论是飞行前还是飞行中，不正常的运行情况都应该受到重视并

及时处置。除非实施了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否则不应把地面阶段已

知的不正常情况带到空中处理。及时准确地发现不正常的运行情况是

合理处置不正常情况的前提。

3.1 飞行监控

3.1.1 运行监控系统

3.1.1.1 安全风险

部分航空承运人使用的运行监控系统告警逻辑不完善，阈值设置

未切合实际运行，系统数据来源单一或信息覆盖不全，导致监控系统

功能和效果受到严重影响，出现未报警或漏报警的情况。

3.1.1.2 风险分析

航空承运人对监控系统的数据源管理不到位，一方面引入运行监

控系统数据来源较少，另一方面，信息源覆盖不全，数据质量不高，

例如仅使用飞机通过地空数据链自动下发的信息。导致监控系统未能

达到设计的功能要求，监控人员不能全面获取航班运行情况和飞机状

态信息，无法有效对航班运行进行实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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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告警阈值设置不合理，缺乏科学性。如果阈值设置过高，不

正常情况发生时，可能造成告警不及时或无法触发告警；如果阈值设

置过低，容易造成告警频繁或假告警等情况，导致监控人员工作负荷

增大。

系统的其它功能设计不完善也可能造成告警功能失效。如系统对

同一运行周期中的两个相同航班号的自动识别与区分逻辑漏洞可能

造成该航班的告警信息无法激活对应的告警功能。

3.1.1.3 安全建议

航空承运人运行监控系统的监控要素、告警设置在满足咨询通告

相关要求的基础上，应加强对系统的维护和管理。根据实际运行需求

和特点，科学设置监控系统各功能逻辑的告警阈值。同时应建立对监

控系统稳定性、可靠性和有效性的定期分析机制，积极开展优化升级。

航空承运人应加强对监控系统采用数据源的质量控制和管理。监

控系统使用的数据，应满足监控系统功能需要，同时应具备监控数据

时效性和完整性告警功能。一旦监控数据存在晚报或漏报情况时，航

空承运人应当制定备份预案，确保运行监控工作持续开展。

3.1.2 运行监控席位的职责和授权

3.1.2.1 安全风险

部分航空承运人单独设置了运行监控席位，但未与飞行签派员进

行明确的授权、职责区分，存在权责不清或不匹配、人员资质管理混

乱等的问题，导致岗位履职能力不足；未配备足够数量的、合格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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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监控人员，或存在运行监控人员值勤期超期、工作负荷过大、人员

资质不符合要求等问题，有导致人员工作疏漏、处理不当的风险。

3.1.2.2 风险分析

航空承运人单独设置了运行监控席位的，应将运行监控工作席位

和人员纳入飞行签派员资质或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避免出现以下情

况：一是运行监控席位未按要求开展签派员人力资源评估，人员数量

无法满足岗位要求，可能导致特殊情况下岗位工作负荷骤增，忙中出

错；二是运行监控人员值勤时间未按照飞行签派员值勤/休息期排班，

工作负荷过大或疲劳积累；三是运行监控人员资质管理不完善，部分

人员不具备所监控航班的放行资质，或未完成相应运行区域、业务种

类的全部培训并检查合格，导致人员的能力和经验不足；四是运行监

控席位与飞行签派席位未建立有效协作程序，权责划分不清晰，权责

不匹配，缺少必要的职责边界和交接过程。

3.1.2.3 安全建议

航空承运人如单独设置监控岗位，应在手册中明确监控席位的设

置、职责、程序和人员资质标准，建立健全监控人员管理机制。同时

应在手册中明确监控与放行的协作程序和权责划分，明确签派/放行、

航空气象、飞行情报、飞机性能监控职责和流程，对航班运行监控工

作提供支持。必须确保负责运行监控的飞行签派员具备所监控航班的

放行资质，并且已经完成了满足其监控所需的运行区域、业务种类的

全部培训并检查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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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注意的是，无论任何席位在收到飞行机组主动报告的信息

后，应落实航空承运人的“第一联络人原则”，即当飞行机组遇到涉

及飞行安全的不正常信息或需要地面协助时，第一联络人应注意对机

组报告的信息进行核实和记录并正确、及时传递相关信息，便于后续

工作开展，为机组提供必要的地面支持。

3.2 运行中心（AOC）不正常情况响应

3.2.1 会商机制

3.2.1.1 安全风险

航空承运人运行中心（以下简称AOC）面向不正常情况响应的会

商机制可能存在以下问题：会商机制无法顺利启动，或被错误地启动；

决策效率低，会而不商，议而不决；忽视潜在风险因素，决策失误或

无法形成较优方案；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和有效衔接等。这些问题会

降低AOC的决策效能和运行风险控制能力，导致AOC无法及时有效地处

置运行中的不正常情况，无法对航班实施恰当的运行控制。

3.2.1.2 风险分析

航空承运人未能理清会商机制与应急机制的关系是导致会商机

制缺失或误启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会商机制是在运行控制过程中，通

过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汇集各相关专业意见，对飞行运行过程实施危

险源辨识、风险分析、风险评估和控制的管理过程，作用是为机长与

飞行签派员的风险型决策和不确定型决策提供支持。

尽管在实际运行中会商和应急机制存在交叉，但会商机制属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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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风险管理的范畴，应急机制属于安全政策与目标的范畴，因此两者

不能互相替代。

顺利启动是会商机制运转顺畅的基础。启动会商的条件或标准不

够清晰明确，将直接导致会商无法顺利启动。信息传递的延迟或不准

确会影响决策者对风险态势和潜在风险的全面感知和考量，可能导致

会商机制启动失败或误启动，影响决策效率或导致决策失误。

参与会商各方的职责、授权不明确，责任与权力错位，会商决策

程序不规范，缺少协调机制，是导致难以充分利用会商资源形成决策

或决策效率低的主要影响因素。

3.2.1.3 安全建议

航空承运人应当在AOC工作程序中清晰界定AOC会商机制的启动

基本条件或必要场景，有确定的会商发起人或负责人。与应急机制具

有清晰接口程序，一旦事件达到启动应急的条件，必须及时启动应急

机制，并不得妨碍机长与飞行签派员行使应急权力。建议航空承运人

按风险等级原则建立会商机制。

为提高会商效率，应当清晰界定参与会商各方的职责，规定其确

定会商目标、提出运行建议和调动资源的权限；制定规范的汇报、议

事和决策程序，保证信息传递及时准确，保持决策过程简洁、迅速。

航空承运人应按照咨询通告《航空承运人运行中心政策与标准》

的要求，对所有参与AOC值勤的相关岗位人员进行相应的资源管理培

训，并在AOC工作程序中明确参与会商决策的人员资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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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会商过程进行复盘、对会商方案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是持续改

善会商机制的有效途径，因此需要对会商相关信息、材料、重要意见

决策进行记录和记录，同时对会商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评

价是必要的。

3.2.2 应急机制

3.2.2.1 安全风险

航空承运人应急机制不完善，表现为：应急响应不及时或不合理，

贻误处置时机；预案制定不合理，程序繁琐，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

衔接，处置效率低；应急事件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他正常航班的运行保

障流程；应急处置人员主动报告意识不强，应急处突能力欠缺等。应

急机制不完善可能直接导致应急事件处置不当，甚至造成更严重的后

果。

3.2.1.2 风险分析

应急机制是通过对特定应急事件的早期预警、识别、隔离、处置

和恢复，对事故或灾害的危害程度和后续影响采取缩减、预备、反应

和恢复等措施的过程。应急机制的本质是在特定事件发生后，启动应

急并执行应急预案，应急响应和预案决定了应急机制的效率，因此需

要保证快速准确的信息传递和高效清晰的应急预案。

同会商机制类似，应急的启动至关重要，导致应急机制启动不及

时或错误启动最主要的原因是航空承运人未能提供清晰、简洁、完善

的应急指引，明确应急的关键要素和条件。随着事件的不断发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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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不正常运行情况也可能从一般事件发展成应急事件，因此会商和

应急机制的有效衔接是必要的，无论以何种途径，必须确保应急机制

在规定的条件和情形下能够被快速启动，且不允许用会商机制代替应

急机制。

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差，执行效率低，一是因为应急预案未结合

公司具体情况，与实际工作脱节，对资源控制不到位；二是因为应急

演练不充分、流于形式，组织体系、预案和人员缺乏处置经验和验证

机会。

3.2.1.3 安全建议

航空承运人应规定清晰简洁的信息传递程序，明确应急启动的关

键要素和具体条件，确保应急机制能被迅速正确地激活，并为每种确

定的应急事件都提供完整和具体的应急预案。

航空承运人应按照CCAR121.556条要求，在手册中明确机长/飞行

签派员宣布应急和实施应急权力，特别是飞行签派员必须独立实施应

急权力的情况，并提供清晰简洁的指令与信息。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

影响机长/飞行签派员宣布和实施应急的权力。

“隔离不正常的运行”是处置不正常运行情况的重要原则。在应

急处置过程中，应当首先隔离应急事件（包括移交职责或重新分配工

作），评估、调动相应资源配合应急工作，同时保证其他航班运行安

全。

应加强对于运行控制关键岗位人员针对应急管理的基本原则、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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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条件、预案执行要求等内容的能力培养。采用场景模拟和应急演练

等方式，培养和巩固人员的应急意识和能力，在签派员训练中重点强

调飞行签派员宣布应急状态的权力和应急启动条件，使其在实际工作

中快速判断和识别应急事件并果断采取行动。

航空承运人应持续优化应急机制与预案，并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演

练，对应急启动、预案执行、人员意识与能力、组织体系、信息传递、

设备和物资准备情况进行验证和完善。

4.依据和参考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CCAR-121-R7）

《航空承运人运行中心（AOC）政策与标准》（AC-121-FS-004-

2011R1）

《航空承运人运行监控实施指南》（AC-121-FS-2019-133）

《航空承运人航空器追踪监控实施指南》（AC-121-FS-2016-127）

《航空器的运行》，ICAO附件6


